
FL-324(NP) C 
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的人员（姓名及地址）：

姓名：

街道地址：

市：	 州：	邮区编码：

电话号码：	 传真号码（非必填）：

电子邮件地址（非必填）：

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 	县	____
街道地址：

邮寄地址：

市和邮区编码：

分支机构名称：

申请人：

被申请人：

其他当事人/父母：

	

仅供法院使用

仅供参考

请勿向法院提交

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的人员的声明书
（未经培训的人员）

案件编号：

请勿向法院提交

1. 目的。本人提交此表格，特此声明（勾选所有适用项）：
a.  本人系无偿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。 
b.  �本人符合《家庭法典》第3200.5条及《司法行政标准》第5.20条所规定的关于未经培训的人员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

的全部强制性要求。 
c.  本人符合第2b项中所述的替代性条件。 

2. 资格条件（填写a或b）：
a.  �标准条件。本人符合《家庭法典》第3200.5条的规定，作为未经培训的人员，可以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，具体如下

（勾选所有适用项）：

(1)  �本人没有任何关于猥亵未成年人、虐待未成年人或其他针对人身犯罪的定罪记录。 
(2)  �本人将不负责接送该未成年人。 
(3)  �本人将用汽车接送该未成年人，且持有汽车保险凭证。 
(4)  �本人同意遵守并执行关于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的法院命令。 
(5)  �无论过去或现在，均不存在任何将本人（即未经培训的经办人）列为受监督对象的法院命令。 

b.  �替代性条件。本人符合以下条件，作为未经培训的人员，可以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，具体如下（勾选所有适用项）：
(1)  �法院已规定其他资格条件，且本人符合这些条件（详见所附的法院命令副本）。
(2)  �当事人间已就相关资格条件达成协议（同意），且本人符合这些条件（详见所附已获法院批准并签发的当事	

人间的协议（同意书）副本）。

本人谨此声明，以上所述皆真实无误。如有虚假，愿依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接受伪证罪之处罚。 

日期： 

（输入或工整书写姓名） 

仅供参考

（声明人签名） 

注意： 未经培训的人员经办受监督的探望及交接活动，可能需满足额外条件。参见《司法行政标准》第
5.20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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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，请在打印表格后按下“清除”键。

	
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FAM&sectionNum=3200.5
https://courts.ca.gov/cms/rules/index/standards/standard5_20
http://courts.ca.g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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